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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被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相关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涉及被列为被执行人的基本情况 

2021 年 9月，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华健康”、“公司”）

接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（以下简称“惠州中院”）的电话告知，

已经被惠州中院列为被执行人并要求提供送达地址。经公司向惠州中院执行局要

求，执行局通过邮件形式向宜华健康提供了未加盖公章的判决电子版本。截止本

公告披露日，除驳回执行异议的《执行裁定书》外，公司未收到任何法院送达的

该案相关材料，无法依据有效的材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根据惠州中院提供的案号为（2019）粤 13民初 24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（无法

院公章），原告惠州市惠阳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惠阳国资办”）与

麦科特集团有限公司、麦科特集团精密有限公司、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

12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，经惠州中院审理于 2020年 11月 12日作出（2019）

粤 13 民初 241 号民事判决，该判决通过缺席审理认定被告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

公司对惠阳国资办主张的借款本息在 4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后公司经向惠州中院执行局了解，惠阳国资办申请执行麦科特集团有限公司、

麦科特集团精密有限公司、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

纷一案，惠州中院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立案受理，案号为（2021）粤 13 执 564

号。执行中，惠州中院以自行查询“得知”（2019）粤 13民初 241号民事判决中

确定的被告“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”的现名称为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

为由，径行将宜华健康作为被执行人。 

后经宜华健康与惠州中院联系，被告知惠州中院在该案审判期间始终不清楚

该案“被告四麦科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”的名称等主体信息已于 2007 年发生变



更。 

公司随后向惠州中院提出执行异议，要求不得执行宜华健康。2021年 12月

21日，公司收到惠州中院《执行裁定书》，惠州中院驳回了异议人宜华健康的异

议请求。 

公司认为，原审判决属于错误裁判并严重侵害公司的合法权益，且以该错误

裁判作为执行依据引发了对公司的错误执行，导致公司的合法权益面临被侵害的

紧迫危险。因此，公司于 2021 年 9 月通过惠州中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

再审申请，至今未予立案。现公司依照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九条、第二百

条及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，向惠州中院申请再审，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 

二、被执行导致银行冻结的基本情况 

在上述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后，公司组织财务人员对银行账户的冻结情况进

行自查及向银行函询，经梳理，执行案号为（2021）粤 13 执 564 号的银行账户

冻结情况如下： 

户名 账号 开户行 账户性质 
账户余额

（元） 

宜华健

康 

648*****136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一般户 696.35 

630*****246 广东南粤银行揭阳分行 一般户 303.61 

200*****107 
渤海银行深圳车公庙支

行 
一般户 1.16 

802*****191 广东华兴银行汕头分行 一般户 966.32 

200*****451 工商银行汕樟支行 一般户 2825.15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认为，上述案件在审理程序中存在诉讼当事人主体审查严重失当、送达

程序违法等情形，侵害了宜华健康的合法权益，且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除驳回执

行异议的《执行裁定书》外，公司尚未能取得与该案有关的任何合法有效资料。 

公司准备向惠州中院申请再审，纠正法院错误判决，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 



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的累计余额为 4,792.59 元，冻结余额较小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0.0001%，均不属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，未对公司日常经

营和管理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，未构成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“（六）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”所述情

形。 

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：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

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

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


